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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3月11日印發 

 

院總第 23 號 委員 提案第 24081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瑞隆、蘇震清、吳思瑤等 23 人，為推動國會改革

，強化國會議員專業立法問政能力，提升優質民主代議士形

象、加強資訊揭露，應強化立法委員行使法定職權行為之規

範，並健全其利益迴避機制。參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法令，就立法

委員關係人範圍界定、秘密會議未遵守保密規定之法律效果

、兩岸交流之資訊透明化等事項增修規範，以強化行使職權

之利益迴避，俾建立優質國會。爰擬具「立法委員行為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參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公務員服務法，擴大立法委員關係

人之範圍，例如非屬立法院組織法所定之公費助理，而由立法委員自行雇用之助理人員、

立法委員之近親或共同生活之家屬、管理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其他代理立法委員處理事

務者等，因其角色與功能常令外界質疑，故宜須進一步加強制約。（第二條） 

二、立法委員出席秘密會議，未遵守規定者，應交紀律委員會議處，並移交司法單位調查。（

第十條） 

三、參加機密會議之立法委員，其自身及其關係人於任期中前往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進行兩岸

交流，應更謹慎且公開相關資訊，以利民眾監督。（第十條） 

四、公費助理、自費助理不得兼任公營事業機構之職務者外，對其轉投資之事業機構，或以營

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等，亦應一併納入。（第十一條） 

五、立法委員兼任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公立或私立學校或其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

機關或團體職位之規範。（第十一條之一） 

六、立法委員於各會期報到期間未完成報到者，應停發其歲費、公費。（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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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立法委員受託對政府遊說或接受人民遊說，不得涉及財產或非財產上利益之期約或授受。

（第十六條） 

 

提案人：賴瑞隆  蘇震清  吳思瑤   

連署人：洪申翰  趙天麟  高嘉瑜  陳亭妃  蔡易餘  

賴品妤  林淑芬  陳椒華  林楚茵  林俊憲  

湯蕙禎  周春米  邱志偉  黃國書  羅美玲  

陳素月  沈發惠  鍾佳濱  張廖萬堅 伍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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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行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立法委員關

係人，係指下列人員： 

一、立法委員之配偶或共同

生活之家屬。 

二、立法委員之二親等以內

親屬。 

三、立法委員或其配偶信託

財產之受託人。 

四、立法委員之公費助理及

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 

五、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人

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執行業務

之股東或顧問之營利事業

，或由其擔任理監事之法

人團體。 

六、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人

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七、其他代理立法委員處理

事務者。 

第二條 本法所稱立法委員關

係人，係指下列人員： 

一、立法委員之配偶及其直

系親屬。 

二、立法委員之公費助理。 

一、現行法就立法委員關係人

之界定限於立法委員之配偶

及其直系親屬，及經立法委

員依法遴聘之公費助理，然

而實務上仍有許多未受規範

者，爰修正立法委員關係人

之範圍。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

條明定立法委員為中央公職

人員；爰參酌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三條規定公職

人員關係人之範圍，修正本

條文。 

三、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二條

明定立法委員每人得置公費

助理八人至十四人，由委員

聘用。然依現況而言，立法

委員除依立法院組織法遴聘

之公費助理外，多有雇用其

他受其指揮監督且實際參與

團隊運作之助理人員，其亦

應屬本法所欲規範之立法委

員關係人。 

四、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

規定，增訂第五款。 

五、除表列各款人員外，其他

人代理立法委員處理事務者

，於其所代理之事務，亦應

規範之。 

第二條之一 本法所稱利益係

指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不當增

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包括財

產上及非財產上之價值。 

財產上利益如下：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有

價證券。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四條明定有非財產上

利益之規定，爰修正本法條

文，增訂有關利益之定義，

並區分為為財產上及非財產

上利益。 

三、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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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債券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

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包括有

利立法委員或其關係人於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

業機關之任用、陞遷、調動

及其他人事措施。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將「財

產上利益」作列舉規範。 

四、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明

定「非財產上利益」之定義

。 

第十條 立法委員依法參加秘

密會議時，對其所知悉之事

項及會議決議，不得以任何

方式，對外洩漏。 

曾參加立法院秘密會議

之立法委員，其本人及其關

係人於任期中或聘僱關係存

續期間，前往大陸及港澳地

區，應向立法院秘書處報備

，並於網站公開。其報備方

法由立法院定之。 

違反前二項規定，應交

紀律委員會議處。 

第十條 立法委員依法參加秘

密會議時，對其所知悉之事

項及會議決議，不得以任何

方式，對外洩漏。 

一、增訂第二、第三項。 

二、有鑑於近年來中國政府對

外展現銳實力，其對世界各

國之滲透急速擴張，且從未

放棄對我國領土安全之威脅

，加強國家機密之保護刻不

容緩。然而，仍有遊走兩岸

與中國各級黨政軍人士關係

密切者成為立法委員或其關

係人。 

三、立法委員職權在監督政府

施政，能取得機關內部資訊

，亦能透過參加秘密會議獲

取國家機密，其本身亦應負

保密義務，惟兩岸關係密切

，往來交流難以避免，為加

強國會資訊公開透明，應加

強資訊揭露，爰增訂第二項

，要求立法委員及其關係人

如曾參加秘密會議，更應謹

慎面對兩岸交流，並公開透

明，俾利民眾監督。 

四、如有對外洩密，或未揭露

應揭露資訊者，應交紀律委

員會議處。 

第十一條 立法委員及其公費

助理、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

助理。不得兼任公務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及其轉投資事

業機構之職務。 

第十一條 立法委員不得兼任

公營事業機構之職務。 

一、修正第一項及增訂第二項

。 

二、憲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立

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四號：「由政府派充，且有

一定任期，不問其機構為臨

時抑屬常設性質，應認其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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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七十五條所稱之官吏

。」 

三、立法委員及其公費助理，

已享有公費之待遇，且基於

權力分立之原則，自不宜兼

任其他公職或營利事業（或

團體）之職務；至於公費助

理以外由立法委員自行雇用

之助理人員，基於國會陽光

透明原則，亦應受同等規範

，而現有公營事業機構轉投

資者甚多，為避免掛一漏萬

，亦應予以列入，爰修正第

一項。 

第十一條之一 立法委員兼任

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公立或私立學校或其他非以

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或

團體之職位者，應於宣誓就

職後三個月內申報之，並應

隨時更新申報。 

前項所定事項之受理申

報機關為立法院紀律委員會

。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時發生利益衝突之情事，爰

參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三條之規定，明定立法委員

於就職後應申報本人及其關

係人於任何團體或機關所擔

任或兼任之職務，並應隨時

更新申報資料。 

三、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之利益

迴避原則應屬國會自主之相

關事項，故訂定立法院紀律

委員會為本條相關事項之受

理申報機關。 

第十三條 立法委員待遇之支

給，比照中央部會首長之標

準。 

立法委員於各會期報到

期間未完成報到者，應停發

其歲費、公費；至其完成報

到後始得發放報到後之歲費

、公費。 

第十三條 立法委員待遇之支

給，比照中央部會首長之標

準。 

一、增訂第二項。 

二、立法委員於各會期報到期

間未完成報到者，其歲費、

公費，應予停發，至其完成

報告後，使得開始發放其報

到後起之歲費、公費。 

第十六條 立法委員受託對政

府遊說或接受人民遊說，不

得涉及利益之期約或授受。 

第十六條 立法委員受託對政

府遊說或接受人民遊說，不

得涉及財產上利益之期約或

授受。 

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四條明定有非財產上利益之

規定，爰修正本條文。 

第十九條 （刪除） 第十九條 本章所稱之利益， 一、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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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不當

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金錢

、物品或其他財產上之價值

。 

二、原條文與第十六條條文恐

有重複規定，增訂第二條之

一以為統一界定，爰刪除第

十九條條文。 

第二十條 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所牽涉或辦理之事務，因其

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應行

迴避。 

第二十條 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所牽涉或辦理之事務，因其

作為獲取前條所規定之利益

者，應行迴避。 

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五條之規定，修正本條文，

明定應行迴避之利益衝突事項

。 

第二十六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會審議懲戒案件時，被移付

懲戒之立法委員得提出說明

。 

紀律委員會委員對關係

其個人本身、配偶、與其有

共同生活之家屬關係之人或

其二等親內親屬之懲戒案，

應自行迴避。如未自行迴避

，其所行使之表決權不予計

算，並不計入出席人數。 

第二十六條 立法院紀律委員

會審議懲戒案件時，被移付

懲戒之立法委員得提出說明

。 

紀律委員會委員對關係

其個人本身之懲戒案，應自

行迴避。 

為避免立法委員有配偶或家屬

、近親同時擔任立法委員時，

發生紀律懲戒案時出現應迴避

而未迴避之情事，爰修正相關

規定。 

第三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

國○年○月○日起施行。 

第三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施行日期。 

 


